
 

 

科技產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區內事業有保稅貨

品進出科技產業園區（以

下簡稱園區）者，應向海

關申請監管，由海關核准

實施帳冊管理；其保稅貨

品業務管理相關事項，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前項實施帳冊管理

之區內事業，得向海關申

請生產非保稅產品；其保

稅貨品進出園區或其他

保稅區未受海關監管之

廠商時，比照進出課稅區

廠商之規定辦理。 

區內事業無保稅貨

品進出園區者，不適用本

辦法。 

第二條  區內事業有保稅貨

品進出科技產業園區（以

下簡稱園區）者，應向海

關申請監管，由海關核准

實施帳冊管理；其保稅貨

品業務管理相關事項，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前項實施帳冊管理之

區內事業，得向海關申請

生產非保稅產品；其保稅

貨品進出未受海關監管之

其他區內事業時，比照進

出課稅區廠商之規定辦

理。 

區內事業無保稅貨品

進出園區者，不適用本辦

法。 

一、考量其他保稅區如：科

學園區、農業科技園區

內亦有未受海關監管

之廠商，實施帳冊管理

之區內事業，其保稅貨

品進出前揭廠商，亦應

比照進出課稅區廠商

之規定辦理，爰修正第

二項，明確規範「比照

進出課稅區廠商」之適

用範圍。 

二、其餘項次未修正。 

第四條 區內事業應指定

至少二名具有高中（職）

以上畢業或同等學力，及

經管理處或分處、海關或

海關審查通過之民間機

構舉辦保稅業務人員講

習，取得結業證書之保稅

業務人員，辦理保稅業

務，並報請海關核准後，

由海關副知管理處或分

處。 

前項保稅業務人員

應辦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保稅貨品進出區（廠）

之點驗。 

二、各種有關帳冊、報表

與文件之編製、核對

簽證、造送、登記、

整理、歸檔及保管工

作。 

三、其他依海關業務需

要，應辦理之事項。 

區內事業之貿易業，   

第四條 區內事業應指定

二名以上具有高中（職）

畢業以上學歷，及經管理

處或分處、海關或海關審

查通過之民間機構舉辦

保稅業務人員講習，取得

結業證書之保稅業務人

員，辦理保稅業務，並報

請海關核准後，由海關副

知管理處或分處。 

前項保稅業務人員

應辦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保稅貨品進出區（廠）

之點驗。 

二、各種有關帳冊、報表

與文件之編製、核對

簽證、造送、登記、

整理、歸檔及保管工

作。 

三、其他依海關業務需

要，應辦理之事項。 

區內事業之貿易業，   

如輸出入之貨品全部進

一、第一項修正，鑑於各類

公務人員考試及升學

考試並未限制取得學

歷資格僅限於學校畢

業者，爰參考海關管理

保稅工廠辦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修正放寬具

高中（職）以上畢業之

同等學力者，亦得取得

保稅業務人員之任用

資格，並酌修文字。 

二、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其餘項次未修正。 



 

 

如輸出入之貨品全部進

儲區內保稅倉庫者，得委

由保稅倉庫所指定之專

人辦理前項各款業務，免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項之保稅業務，

海關、管理處或分處得派

員隨時抽查或複驗；如經

發現未據實記載或辦理

者，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

或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辦

理。 

儲區內保稅倉庫者，得委

由保稅倉庫所指定之專

人辦理第二項各款業務，

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項之保稅業務，

海關、管理處或分處得派

員隨時抽查或複驗；如經

發現未據實記載或辦理

者，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

或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辦

理。 

第七條  區內事業依前條規

定辦理貨品出區（廠）時，

應由區內事業報經海關核

准之保稅業務人員依規定

填具園區貨品出區（廠）

放行單，經自行點驗後放

行，放行單由保稅業務人

員留存，以備海關及管理

處或分處於必要時查核。  

前項放行單，應先報

請海關驗印後依號碼順

序開具；如經海關核准以

電腦列印或電子媒體作

業者，免予驗印，其號碼

序號之使用，應先向海關

申請備查，公司存查聯得

以電子媒體儲存備查。  

第一項貨品，除依規

定須事先報經海關複核

文件或查驗者外，如屬須

填具報單申報者，得先憑

交易憑證、裝箱單及其他

相關文件，自行點驗後進

出區（廠）登帳，並按月

彙報。 

按月彙報案件，應以

最後一批貨品進出區日

期視同輸出入日期，於次

月十五日前填具報單，向

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第二項規定之放行

單以電子媒體作業者，應

第七條  區內事業依前條規

定辦理貨品出區（廠）時，

應由區內事業報經海關核

准之保稅業務人員依規定

填具園區貨品出區（廠）

放行單，經自行點驗後放

行，放行單由保稅業務人

員留存，以備海關及管理

處或分處於必要時查核。  

前項放行單，應先報

請海關驗印後依號碼順序

開具；如經海關核准以電

腦列印者，免予驗印，其

號碼序號之使用，應先向

海關申請備查，公司存查

聯得以電子媒體儲存備

查。 

第一項貨品，除依規

定須事先報經海關複核文

件或查驗者外，如屬須填

具報單申報者，得先憑交

易憑證、裝箱單及其他相

關文件，自行點驗後進出

區（廠）登帳，並按月彙

報。 

按月彙報案件，應以

最後一批貨品進出區日期

視同輸出入日期，於次月

十五日前填具報單，向海

關辦理通關手續。 

一、考量紙本貨品出區

(廠)放行單列印數量

龐大，難以因應數位簽

章無紙化之趨勢及現

行實務作業之需求，爰

修正第二項，增訂貨品

出區(廠)放行單如經

海關核准以電子媒體

作業者，亦免予驗印。 

二、 增訂第五項，規定貨品

出區(廠)放行單以電

子媒體作業者，應記載

簽名、日期，並保留修

改紀錄，以達稽核之

需。 

三、其餘項次未修正。 



 

 

記載簽名、日期，並保留

修改紀錄。 

第十八條 經撤銷或廢止

投資之區內事業應於公

司解散或遷出區外前，依

下列規定向海關申請辦

理結束盤存： 

一、區內事業應向海關洽

訂，或由海關訂定盤

存日期，並辦理盤

存。 

二、海關應視實際情形將

保稅貨品封存於區

內事業之內或管理

處、分處指定之地

點。 

三、盤存之保稅貨品如應

補繳稅捐者，區內事

業應填具報單；其盤

存數少於帳面結存

數者，應依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辦理。 

四、區內事業盤存之保稅

貨品，非經補稅不得

輸往課稅區。但因區

內事業宣告破產者，

依破產法及其相關

規定辦理；在海關未

發單徵稅前，如因生

產或外銷之需要，得

由區內事業提供相

當之保證金或擔保，

經海關核准後提領

使用，並應於提領之

翌日起一年內檢附

出口證明文件向海

關辦理銷案，逾期未

銷案者，由海關依關

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經撤銷或廢止投資

之區內事業未辦理前項

結束盤存時，海關得逕依

帳面結存數課徵應補稅

第十八條 經撤銷投資之區

內事業應於公司解散或遷

出區外前，依下列規定向

海關申請辦理結束盤存： 

一、區內事業應向海關洽

訂，或由海關訂定盤

存日期，並辦理盤存。 

二、海關應視實際情形將

保稅貨品封存於區內

事業之內或管理處、

分處指定之地點。 

三、盤存之保稅貨品如應

補繳稅捐者，區內事

業應填具報單；其盤

存數少於帳面結存數

者，應依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 

四、區內事業盤存之保稅

貨品，非經補稅不得

輸往課稅區。但因區

內事業宣告破產者，

依破產法及其相關規

定辦理；在海關未發

單徵稅前，如因生產

或外銷之需要，得由

區內事業提供相當之

保證金或擔保，經海

關核准後提領使用，

並應於提領之翌日起

一年內檢附出口證明

文件向海關辦理銷

案，逾期未銷案者，

由海關依關稅法相關

規定辦理。 

經撤銷投資之區內事

業未辦理前項結束盤存

時，海關得逕依帳面結存

數課徵應補稅捐。 

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增訂

廢止投資相關規定，爰修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增訂廢止

投資之區內事業保稅貨品

結束盤存之規定。 



 

 

捐。 

第二十六條 區內事業產品

輸往國外者，應於報單上

註明送海關備查或審定之

用料清表文號；其未經海

關核給核准文號者，應註

明海關收受之申請書號

碼。 

區內事業貨品由其

他廠商或貿易商報運出

口者，應於報單上註明

「本批貨品係由科技產

業園區某某公司供應，除

該公司得申請除帳外，出

口廠商不得申請退稅」字

樣，於出口後除帳。 

區內事業應於次月

十五日前，將前項之出口

報單明細表送管理處或

分處備查。 

第二十六條 區內事業產品

輸往國外者，應於報單上

註明送海關備查或審定之

用料清表文號；其未經海

關核給核准文號者，應註

明海關收受之申請書號

碼。 

區內事業貨品由其他

廠商或貿易商報運出口

者，應於報單上註明「本

批貨品係由科技產業園區

某某公司供應，除該公司

得申請除帳外，出口廠商

不得申請退稅」字樣，於

出口後除帳。 

區內事業應於次月十

五日前，將前項之出口報

單影本送管理處或分處備

查。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為簡政便民，爰修正第

三項，將檢附「出口報

單影本」簡化以「出口

報單明細表」取代，以

符實務需求。 

第三十四條 區內事業將

保稅貨品委託課稅區加

工者，應填具委託加工申

報書，註明受託廠商之工

廠登記編號、公司或商業

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

者，應註明姓名、住址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管理處或

分處申請核准： 

一、委託加工合約書或訂

單影本。但區內事業

委託其設立於課稅

區分廠之委託加工

案件，得以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代替。 

二、加工前後之樣品或圖

說一份。但前有核准

案例並註明核准文

號者，免附。 

第三十四條 區內事業將

保稅貨品委託課稅區加

工者，應填具委託加工申

報書，註明受託廠商之工

廠登記編號、公司或商業

統一編號（其為自然人

者，應註明姓名、住址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管理處或

分處申請核准： 

一、委託加工合約書或訂

單影本。 

二、加工前後之樣品或圖

說一份。但前有核准

案例並註明核准文號

者，免附。 

區內事業委託其設立於課

稅區分廠之委託加工案件，

實際上有無法提供合約書

或訂單影本等文件情形，為

簡政便民及提升區內事業

競爭力，爰參照科學園區保

稅業務管理辦法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增訂第一款

但書，就區內事業委託其設

立於課稅區分廠之委託加

工案件之合約書或訂單影

本，放寬得以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替代，以符實際。 

第三十八條 區內事業得

接受課稅區廠商委託加

工。但課稅區廠商委託

時，以向主管機關辦妥公

第三十八條 區內事業接受

課稅區廠商委託加工者，

應填具接受區外加工申報

書，檢附加工前後之樣品

一、為簡政便民及提升園區

事業競爭力，刪除現行

第一項後段，有關區內

事業接受課稅區廠商



 

 

司或商業組織登記者為

限。 

前項貨品進區時，區

內事業應填具區內事業

受託加工貨品進出廠紀

錄卡，自行點驗進區

（廠）；加工品運出區時，

逕於原紀錄卡登錄銷帳。 

區內事業受託加工

貨品，如有添加保稅原

料、物料者，於加工品出

區前，造具用料清表，及

加註受託加工案件字樣

送海關備查，並繕具報單

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海

關於審核報單時，得要求

提供委託加工證明文件。 

前項貨品，扣除加工

貨品進出區價差百分之

三十之勞務加工費，按價

差百分之七十課徵關稅；

如具特殊情況，經取具會

計師證明文件專案向管

理處或分處申請，由管理

處或分處核轉海關者，按

加工添加之保稅原、物料

及半成品核實課徵關稅，

並得辦理按月彙報，但應

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預向海關提供相當擔

保。 

第二項之紀錄卡，如

經海關核准以電腦處理

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或圖說，說明加工過程及

所使用或添加之原料、物

料，向管理處或分處申請

核准後辦理。 

前項貨品進區時，區

內事業應填具區內事業受

託加工貨品進出廠紀錄

卡，自行點驗進區（廠）；

加工品運出區時，逕於原

紀錄卡登錄銷帳。 

區內事業受託加工貨

品，如有添加保稅原料、

物料者，於加工品出區時，

應填具報單，向海關辦理

報關手續。 

前項貨品，扣除加工

貨品進出區價差百分之三

十之勞務加工費，按價差

百分之七十課徵關稅；如

具特殊情況，經取具會計

師證明文件專案向管理處

或分處申請，由管理處或

分處核轉海關者，按加工

添加之保稅原、物料及半

成品核實課徵關稅，並得

辦理按月彙報，但應依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預向

海關提供相當擔保。 

第二項之紀錄卡，如

經海關核准以電腦處理

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受託加工案件，須向管

理處或分處申請核准

之規定。又為確保保稅

貨品之管理及後續流

向，爰參照科學園區保

稅業務管理辦法第三

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增訂課稅區廠

商之資格要件，以向主

管機關辦妥公司或商

業組織登記為限，並酌

修文字。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並兼

顧海關查核需要，修正

第三項，增訂加工品出

區前，造具用料清表，

並加註受託加工案件

字樣送海關備查；海關

於審核報單時，並得要

求提供委託加工證明

文件之規定。 

三、其餘項次未修正。  

 


